
物業管理相關專業團體 

就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建議的發牌制度之意見 

我們是物業管理相關專業團體: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CIHAPB),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HKAPMC),香港設施管理學會(HKIFM),香港房屋經

理學會(HKIH)及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HMRB)就民政事務局及物業管理業

監管局 (監管局 )於 2019 年 6 月提交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

CB(2)1662/18-19(01)及(02)號討論文件所建議的物業管理公司及物業管理人

的發牌制度及草擬中的相關附屬法例的主要條文之意見如下: 

(1) 民政事務總署於 2014 年 7 月提交《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委員會立法

會 CB(2)1965/13-14(01)號文件(附件 1)當局對委員會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第五段清楚列明「正式牌照和臨時牌照的詳細準則,包括學歷,專業資歷和

相關工作經驗年資的具體要求,將會在附屬法例列明供委員審議。我們在

草擬附屬法例時,會充分考慮各持分者的意見。...」及 2015 年 4 月提交立

法會 CB(2)1359/14-15(02)號文件(附件 2)第五段清楚列明「監管局成立後,

會透過附屬法例,訂明物業經理人牌照的發牌準則,當中包括所需學歷的

詳情,包括何等學位會被視為與物業管理相關或同等學歷等。」第六段亦

清楚列明「據我們了解，現時有部份由大學或大專院校提供的物業管理

或相關學位課程 1，已獲個別物業管理相關的專業團體(例如香港房屋經

理學會)認可為該會會員的學歷要求。我們已向相關專業學會/協會查詢，

請他們協助提供現時各大專院校提供有關課程的學額及畢業生數目的最

新資料，供議員參考。待收到相關資料後，我們會提交委員會省覽。」

(附註 1: 例如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及設計系房屋管理碩士(專業

課程)、香港理工大學物業管理學(榮譽)理學士、香港城市大學

行政及公共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士、房屋學文學碩士及房屋學

(榮譽)文學士、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房屋管理專業文憑等。) 

(2) 很遺憾,草擬中之《物業管理服務(發牌及相關事宜)條例》(第 626 章,附屬

法例 B)並沒有清楚訂明正式牌照和臨時牌照的詳細準則,包括學歷,專業

學歷和相關工作經驗年資的具體要求。但只列於供各委員閱讀之討論文

件。這樣做法,有違特區政府於實施其它發牌及相關事宜規例附屬法例時

會將上述發牌準則詳細列明於附屬法例,包括專業會計師附例、實習律師

規則、建築物(管理)規例、中醫師中藥規例等。(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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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者,我們作為物業管理服務條例之主要持分者,只能於 2019 年 6 月 18

日下午才得悉上述立法會 CB(2)1662/18-19(01)及(02)號文件,而立法會民

政事務委員會亦將於 2019 年 6 月 24 日(即收到討論文件數日後)便須倉

卒討論甚或通過草擬相關附屬法例的主要條文。我們與監管局於 2019

年5月23日會議中已清楚向監管局主席謝偉銓先生提出要求當監管局完

成草擬附屬法例後,應再次咨詢我們的意見及取得共識後始呈交立法會

民政事務委員會討論及通過。 

 
(4) 如果附屬法例不能詳列發牌準則及讓各持分者有足夠時間討論而某然通

過,將會嚴重影響法例日後之實施及執行,而我們會員將會因附屬法例的

含糊不清而誤觸犯物業管理服務相關條例而被投訴、紀律聆訊甚或被定

罪,而最高罰款將會是$500,000 及監禁 2 年,對我們的會員是甚為不公。 

 
(5) 其他重要意見(附件 4) 

 
總括而言 ,我們要求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應指示監管局將立法會

CB(2)1662/18-19(02)號討論文件第 14 至 17 段有關物業管理公司,物業管理人

申請牌照須符合的準則及過渡安排詳細列明於草擬附屬法例附表內並要求

在未取得我們作為主要持分者共識前,不要草率通過附屬法例 B。若監管局

未能做到我們上述之要求,便需暫緩通過附屬條例,讓持分者及業界有更充

分時間與監管局作出詳細商討而毋需急促地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附件 4 

 

其他重要意見 

 

立法會 CB(2)1662/18-19(01)號文件 

(1) 發展框架 - 第(4)項中的「前線人員」，必須清楚解釋其定議，因他們無須領取物業管理人牌。 

(2) 公眾諮詢 - 第(6)(a)(i)項所提及「物管條例」無意涵蓋「並無在物管公司所提供的多類物管

服務中擔任總體監督或管理角色的前線人員及其直屬主管」。有關的注解 3 未有清楚闡釋以

下的疑問: 

-何謂「總體」? 是否指决策者? 

-所提及的「前線人員」同發展框架內第(4)項中的「前線人員」有什麼分別? 

-「物管公司」PMC 是指無需領牌照的物管公司?  

- 「多類物管服務」PMSs 是不同 7 個物管服務類別 Category of Services，單一物管服務類別

內可能有多類物管服務，那麽便不用領 PMC 牌? 立法會 CB(2)1662/18-19(02)號文件中第 13

項*也確認。但擔任監督或管理角色的前線人員及其直屬主管仍須領物管人牌?  

(3) 公眾諮詢 - 第(6)(a)(ii)項所提及「單一物管服務」是否指「單一物管服務類別」? 

(4) 公眾諮詢 - 第(6)(a)(iii)項中除律師外，應清楚包括在 7 個物管服務類別中其他主要專業人仕

如工程、人力資源、會計等，避免含糊不清。 

 

立法會 CB(2)1662/18-19(02) 號文件 

 

(1) 物業管理公司及物業管理人發牌制度建議 - 第 10 項內提及「…其餘的人員則不須持有物業

管理人牌照」，必須解釋清楚什麼是 「其餘的人員」? 同立法會 CB(2)1662/18-19(01)號文件

中不用領牌的「前線人員」有什麼區別? 

(2) 物業管理服務 - 第 13 項*內提及「為提供某個服務類別之物業管理服務所附帶的物業管理服

務，會被視為只屬於該類別的物業管理服務」，即如只涉及單一物業管理服務類別 Category of 

Services，便無須領物業管理公司牌照。但根據「物管條例」第 3 及第 15 條，物監局可藉條

例，將某服務訂明為物管服務(請參考立法會 CB(2)1662/18-19(01)號文件註解 1) 。 

 

為表示公平及公正，監管局應考慮 6 會 1 局 2018 年 1 月 4 日致函監管局中有關 7 項物業管

理服務類別中的主要職能範疇以訂立每項物業管理服務類別中的物管服務。 

(3) 物業管理公司、物業管理人申請牌照須符合的準則 - 第 15 項中清楚訂明物業管理人必須符

合與物業管理相關的學歷、本地工作經驗及專業資格，但在同一份文件中的附件 3(Annex 3) 

Section 6(b)(i)(ii), 6(c)(i) & Section 7 (b)(i)卻遺漏「物業管理」的要求。請必須更正。 

(4) 物業管理公司、物業管理人申請牌照須符合的準則 - 第 15 項中提及學歷是由監管局指明，

因監管局並非專業學術團體，物管專業學會已於 2018 年 7 月 17 日呈交意见建議監管局參考

主要物管專業學會認可的課程及應按 HKCAAVQ 的基準評核認可的課程或達至 QF Level 5 或

以上的課程作為物業管理人第 1 級的發牌準則。 

 

 



 

(5) 附件 3(Annex 3) Section 6(2)(c)(ii), 6(2)(d) & Section 7 (c) -是否指申請日期前的 3 年內

持有「臨時」物業管理人牌照? 

(6) 附件 3(Annex 3) Section 10 -請訂明牌照上可接受修改的項目。 

(7) 附件 3(Annex 3) Section 11 – 第 11(e)，Section 12 -第 12(e)及 Section 13 -第 13(e)項內提及持牌

人或其代表須於任何信件、帳目、收據、單張、小冊字、廣告及其他文件上，清楚註明其姓

名及牌照号碼，因公眾已有足夠渠道獲得持牌人的資料，故建議衹須印在信件(物業管理公

司)或名片(物業管理人/臨時物業管理人第 1 級或第 2 級)上，其他文件可豁免此項要求。 

(8) 附件 3(Annex 3) 附表 4(a)及(b) – 持牌人須就下列事宜的變更，在變更發生後 31 天內，以監

管局指明的表格及隨附監管局不時指明的相關證明文件而通知監管局，請監管局於附屬法例

中附上指明的表格及指明的相關證明文件以便會員導守。 

 

 

 




